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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叶竹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中国刑事
司法制度进一步法治化的举措，其中这条“完善讯问制度，
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引发了媒
体与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能强迫自证其罪”的提出，代
表着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和观念的一个巨大进步，充分尊重
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

目前在中国的刑事司法法律法规中，已经不存在直接
要求“自证其罪”的条款，但在实践中，强迫自证其罪的现
象绝非少见。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某些执法者的旧观念
仍未跟上立法，另一方面则因为侦查办案能力没有跟上。
侦查和搜证工作过度依赖口供，甚至可能出现“无口供则
无法办案”的情况。

《意见》提出要改革讯问制度，避免刑讯逼供，这固然
是直指“强迫自证其罪”的元凶，但要真正根除这一现象，
还得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帮凶”，那就是在实
践中高度异化的刑拘制度。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刑拘犯罪嫌疑人后，一
般情况下应在三天内提请检察院审批。但在实践中，刑拘
普遍被延长到三十天。关押三十天已达刑法上最低的法
定羁押刑，具有较严重的惩罚性质。一般人被关押三十
天，必然会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压力和无助。在这个状态
下接受讯问，即使不存在刑讯逼供，也是一种变相的“强
迫”，犯罪嫌疑人也同样会有违心“自证其罪”的心理压
力。因此，也应当改革刑拘制度，回归刑诉法规定的原本
精神，严格限定刑拘期限,减少给犯罪嫌疑人制造不恰当
的心理压力。

滥用刑拘和片面倚重口供的根源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侦查机关没有改变侦查观念，以羁代侦，不是
先固定充分证据再“拉人”，而是先滥用刑拘关押嫌

疑人，再获得口供作为证据，或是通过口供搜集更多
证据。

因此，真正要杜绝“强迫自证其罪”，根本上要求侦查
机关改变观念，并提高侦查水平。这个转变若实现，可预
期的是，定罪的难度更大了，刑事司法打击犯罪的效率可
能会降低，这就要求出台其他配套制度。例如，近期正在
广泛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这
是对海外一些地区“诉辩交易”机制的学习吸收。这个制
度可以弥补因为定罪标准提高而牺牲的打击犯罪的效率。

类似滥用刑拘一样，实践中和制度上变相强迫自证其
罪的做法还有一些。为了根除“强迫自证其罪”，不仅要改
革刑讯逼供等直接的“恐吓”根源，还要改革其他所有可能
间接给犯罪嫌疑人制造不当压力的制度，这些都是“强迫
自证其罪”的“隐秘帮凶”。

对于刑事司法来说，符合法治的正义标准是底线。在
守护底线的基础上，再谈论效率问题，而不可为了效率突
破底线。不能强迫自证其罪就是底线问题。

毛建国

10月11日，据国家质检总局官网公告显示，日前，在国家
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进行约谈和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三星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
2016 年 10 月 11 日起，召回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超 19 万台
Note7。

三星Note7爆炸事件发生已经一个半月了。回想这段时
间以来三星的表现，召回实在来之不易。

这世上比欺侮人更厉害的是明着欺侮人。三星的应对就
给人这一感觉。回想三星在美国市场的态度，每当美国用户手
中的三星Note7爆炸后，三星总会发表声明将配合美国消费品
安全委员会(CPSC)调查事故原因。而到了中国，三星却称国
行Note7没有问题。甚至就在前不久，三星已经决定全球召回
了，还是没有中国市场什么事。这不是明着欺侮人又是什么？

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三星Note7真的没有问题吗？答案
显然是否。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国内发生的多
起爆炸事件，更看到了用户单打独斗的身影。或许正是这样的

“单打独斗”，让三星得出了错误结论，区别对待中国市场。
这样的“单打独斗”是什么？那就是在一个市场上，只有一

个或者几个消费者维权，其他消费者“作壁上观”，甚至连消费
行为都没有改变；而在主管部门那里，也只是“闲看桂花落”，不
能给予应有的支援。对于一些商家来说，“讲一百次道理不如
抽一次鞭子”“你不让他痛他就不会动”，在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下，自然不会把“单打独斗”的消费者当成一回事。

这一次三星“服软”，有一个很重要原因，那就是国家质检
总局出面了。回头想想，如果没有相关部门出面，即便全球市
场都实施召回，也未必有中国市场什么事。还值得我们思考的
是，消费从来不是单一行为，消费者本身的“用脚投票”，也是维
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力量。这些年很多跨国企业
都对中国市场实施“双重标准”，消费者应该通过有态度的消
费，给商家传递压力。

要想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商家“及时服软”，还得市场足够
硬。在维护市场秩序上，千万不要指望商家的良心发现。这指
向两点：一是监管者有责任地监管，二是消费者有态度地消费。
如果监管者丢掉了责任，消费者丢掉了态度，那么我们只能接受
一个区别化的市场，最终被人讥笑为“人傻，钱多，速来”。

聚会AA制被处罚
和

执纪边界
反腐整风顺应民心，但反“四风”不是

反基本权利，也不能取消正当的人情往来
和个人消费。总之，执纪边界要清。

铁永功

纪委部门加大反腐执纪力度，公众一般都会报以支
持；但山西屯留县纪委的一纸执纪通报，却引发广泛争
议。通报称，今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屯留一中24名教
师在学校放假后到饭店聚餐饮酒，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
响，因此责令当事人公开检讨或对其进行集体约谈，并在
全县范围内通报。

我们说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整风肃纪既要办大
案，也要抓苗头，抓小抓细，中纪委通报的典型案件中，也
不乏“芝麻官”的违纪问题。在这起事件中，普通民众和
舆论对屯留县纪委的处理有争议，主要还不是因为这件
事太“小”，而是对这些教师是否构成违纪有异议。

24名教师在学校放假后聚餐，共花费1390元，还是
AA制付费，人均消费50多元，既没有公款吃喝，也谈不上
铺张浪费，仅从通报情况看，很难说构成违纪。

唯一可能违反规定的，是在工作日的中午饮酒。但
是，9月9日是教师节前一天，很多地方学校会按惯例放
半天假，所以对这些老师来说，聚餐并不是在工作时间。
自己在饭店房间里吃饭，并未影响他人正常工作。如果
没有大操大办、没有请客送礼，也谈不上造成什么不良影
响。对此按照违纪处理，于情不合，于法无据。

纪委加强反腐执纪，普通民众是欢迎并拥护的。党员
干部作风的好坏，往往体现在细节和小事中。在纪委反腐
执纪的四种形态中，查处日常违纪情况和苗头性问题，占了
绝大多数。而且，对党员干部管得严一些也是好事，可以防
微杜渐，其实是对干部的一种保护。因此，纪委部门监督执
纪，问题不在于太严，而在于是否一视同仁，于法有据。

有网友质疑，这个处罚是“专拣软柿子捏”“没事干了不
去管更严重的腐败问题”。这自然有些偏激，如果确实违
纪，不分大小都要查办。但这也确实提出了对违纪标准和
执纪边界的问题，哪些情况算违纪，哪些是正常人情往来
和消费行为，并非没有标准的。纪检部门监督执纪，也要
依法依规，坚持“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原则。同事之
间，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放假后自己掏钱聚个餐，实属
人之常情，正常消费，对此进行处罚，还上升到“给整个教
育系统和人民教师抹黑”的高度，反倒显得不合情理。

反腐整风顺应民心，但反“四风”不是反基本权利，也
不能取消正当的人情往来和个人消费。抓作风要防微杜
渐、抓细抓小，但纪委部门监督执纪的对象，主要是党员
干部和掌握公权力的人，不能把公权力之手伸到法律规
定之外的私人领域。所以，公众的呼声并非没有道理，基
层纪检部门既要积极作为，也要增强依法履职意识，提高
监督执纪水平。

纸上权益
勾犇

据报道，作为职工工资组成部分的
“津贴”在现实层面均不同程度地遭遇落
地难，有的津贴甚至沦为“纸上权益”。
比如，关于夜班津贴，国家层面未出台过
相关规定，各地则出台过相应标准，但呈
现参差不齐的状况，有的地方标准甚至
已沉睡20年。

别忽视“强迫自证其罪”的隐秘帮凶
真正要杜绝“强迫自证其罪”，根本上要求侦查机关改变观念并提高侦查水平。

要想三星“及时服软”还得市场硬
消费从来不是单一行为，消费者本身的“用脚投票”，也是维护

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力量。


